
带电作业工具常规项目检测

产品名称 带电作业工具常规项目检测

公司名称 广州国检检测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新基村新基大道1号金科工
业园2栋1层101房

联系电话  13926218719

产品详情

有关带电作业的注意事项，包括带电作业培训，带电作业新人员的培训，带电作业人员的
考核，带电作业人员的管理，带电作业工具管理，带电作业项目管理与资料管理等几个方
面。

带电作业的注意事项

一、带电作业培训

带电作业是一个技术性较强、操作安全水平要求较高的特殊工种。因此，凡开展带电作业
的单位，对作业人员必须坚持培训，考试合格后才能允许参加批准项目的作业。

1、带电作业新人员的培训

所谓带电作业新人员，系指由线路工改为带电作业工或从技工学校新分配的人员，而不是
指未转正的学徒工。对新参加带电作业人员，要指派带电作业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和技工
向他们逐条讲解《电业安全工作规程》带电作业部分、《带电作业现场操作规程》，并组
织他们学习电工基础和带电作业基本知识，绝缘材料性能，常用工具的构造、规格、性能
、用途、使用范围和操作方法。

上述基本知识考试合格后，还需经过模拟实际操作训练（运行设备上操作考核，只有全部
符合要求，才能发给合格证），参加经批准的带电作业项目操作。

2、带电作业人员的日常培训



 

带电作业的日常培训，每月应不少于４小时。学习内容包括：带电作业基本知识和规程制
度；实际操作练习；技术问答和考问讲解；复杂项目作业前的技术交底以及事故实例学习
等。

3、工作负责人（包括监护人，下同）的培训

工作负责人是带电作业现场操作的组织者，安全措施的实施者，责任重大。

因此，除一般带电作业的培训外，还需进行工作负责人的专门培训。培训内容为：工作负
责人的组织能力；处理作业中的意外情况的应变能力和理论知识，以不断提高他们的理论
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

4、带电作业人员的考核（包括规程考试和基本知识的考试）。

每年不少于一次。考试前一周，应通知被考人。考试成绩应登记在带电作业合格证内。考
试成绩不合格者，应在半个月内补考，仍不及格者，收回合格证，并按有关规定扣发奖金
，直到考试合格为止。

二、带电作业人员的管理

1、带电作业是在不停电的设备上进行的特殊作业，要求作业人员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平和
知识，因此，人员的配备应从电力技校、中专毕业生或三级及以上的线路工中选择，学徒
工不允许参加带电作业。

2、带电作业人员应保持相对稳定，人员变动应征求本单位带电作业负责人意见，并经总
工程师批准。

3、带电作业人员脱离带电作业三个月以上者，应重新进行《电业安全工作规程》带电作
业部分考试，并履行批准手续。

4、带电作业工作负责人和工作票签发人按《电业安全工作规程》规定条件和程序审批。

三、带电作业工具管理

1、带电作业所需工具、材料，由车间专、兼职人员编制清册，每年申请一次，经有关领
导批准后，提请物资供应部门按技术要求和计划采购。对一些特殊要求的材料和工具，在
征得物资供应部门同意后，可派熟悉带电作业的人员外出负责购置。

2、外购材料、工具或自制工具，均需按《电业安全工作规程》有关规定进行验收试验或
出厂试验，在取得合格证后才允许投入现场使用。

3、带电作业工具的预防性试验（包括电气和机械试验）结果和有效日期应填入试验卡片



，加盖合格章后才能继续使用。电气试验：预防性试验每年一次，检查性试验每年一次，
两次试验间隔半年。机械试验：绝缘工具每年一次，金属工具两年一次。

4、带电作业绝缘工具试验不合格者，应找出原因，进行处理，再经试验合格后才能使用
，否则，必须淘汰。

5、带电作业工具应有性编号，在一个基层单位范围内，不允许出现相同的编号。

6、带电作业工具用毕入库前，工具保管员应进行外观检查和验收，发现缺陷，应及时处
理并试验合格，否则不能继续使用。

7、带电作业工具的保管、运输、使用等其他方面规定均按《电业安全工作规程》规定执
行。

8、已淘汰的工具，应有“×”明显标志，并清出工具房。

9、为保证带电作业工具处于良好状态，带电班应配备带电作业用工具库房和专用带电作
业工具（程）车

带电作业用工具库房应符合DL/T974－2005《带电作业用工具库房》的要求。每间库房内
分别安装2个温度传感器和2个湿度传感器，库房内空气相对湿度不大于60％；硬质绝缘工
具、软质绝缘工具、检测工具、屏蔽用具的存放区，温度宜控制在5～40℃；配电带电作
业用绝缘遮蔽用具、绝缘防护用具的存放区的温度宜控制在10～21℃之间；金属工具的存
放不做温度要求。为比较室内外温差，整套库房的控制系统在室外安装一个温度传感器。

四、带电作业项目管理

1、常规项目的管理。常规项目系指操作简单，使用常用工具进行经常性作业的项目，如
更换绝缘子，断、接引等。各基层单位应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列出常规带电作业项目。常
规项目必须编制相应的现场操作规程，由基层单位带电作业专责人审查，总工程师批准后
执行。

2、带电作业工作票签发人和工作负责人应具有带电作业实践经验。工作票签发人必须经
厂(局)领导批准，工作负责人也可经工区领导批准。

3、带电作业工作票签发人和工作负责人对带电作业现场情况不熟悉时，应组织有经验的
人员到现场查勘。根据查勘结果做出能否进行带电作业的判断，并确定作业方法和所需工
具以及应采取的措施。

4、高架绝缘斗臂车使用前应认真检查，并在预定位置空斗试操作一次，确认液压传动、
回转、升降、伸缩系统工作正常，操作灵活，制动装置可靠，方可使用。

5、带电作业处理紧急缺陷或事故抢修，应符合批准的带电作业项目，否则，应根据现场
实际情况制订可靠的安全措施，经总工程师批准的方可进行。



五、带电作业资料管理

1、每次完成带电作业后，工作负责人应及时在“带电作业登记表”上逐栏登记存档备查
。并作为年度统计依据。年度统计从元月１日起至当年１２月３１日止。

2、开展带电作业的车间和班组应备有下列技术资料和记录。

（1）部颁《电业安全工作规程》、《带电作业技术管理制度》、《带电作业操作导则》
及本单位制订的《带电作业现场操作规程》等规章制度；

（2）经总工程师批准的带电作业项目一览表和工作票签发人、工作负责人名单；

（3）带电作业分项需要工具卡片；

（4）带电作业登记表；

（5）带电作业工具清册；

（6）带电作业工具及绝缘材料技术证明书或使用说明书；

（7）带电作业工具预防性试验卡；

（8）带电作业新项目、新工具（指自制工具）技术鉴定书及其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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